                      產

花蓮縣○○○○職業工會成立登記申請書
                      企
	工會名稱
	

	組織成員
	

	組織宗旨
	

	會    址
	
	組織區域
	      行政區

	電    話
	
	傳真
	
	發起人數
	

	籌 備 會
成立日期
	年   月   日
	附件
	1.發起人連署資料表、名冊
2.發起人本業工作證明(職業工會發起人無法檢附本業工作證明者，請檢附切結書)
3.籌備會議紀錄

4.公開徵求會員之證明資料

5.成立大會會議紀錄(請檢附簽到冊)
6.工會章程
7.會員名冊(應記載姓名及聯絡方式)

8.第1屆理監事名冊(應記載職稱、姓名及聯絡方式；理事長應載明住居所)

9.工會圖記印模一式3份

10.其他 

※以上資料除已列明份數外，餘一式2份。

註：如欲一併請領工會代表人證書者，應再檢附下列表件：

1. 第1屆理監事會議紀錄(請檢附簽到冊)
2. 請領工會代表人證書名冊

	公開徵求
會員期間
	年   月   日至
年   月   日止
	
	

	成立大會
日    期
	年   月   日
	
	

	會    員
	人

(成立大會時)
	
	

	以上所載及附件資料均屬實，敬請製發本會登記證書。
    此  致
花蓮縣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會籌備會

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
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 址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電  話： 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
說明：1、申請成立工會名稱應載明全稱。

2、發起人應有30人以上。
3、表格置於本府社會處網站，請至「勞資關係及勞動權利」－工會組織項下下載使用，未置表格部分，請自行製作。










